全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工作指导标准
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《2012-2014年推进职工法律援助工作规划》（总工发〔2012〕22号）要求，现就全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督导检查，制定如下指导标准。
一、机构建设标准
市（地）、县（区）总工会设有职工法律援助机构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。以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为平台开展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的，应有工作场所或窗口，有人员值班。有条件的乡镇、街道总工会设有职工法律援助站点或劳动争议调解室。
二、队伍建设标准
建立专兼职职工法律援助队伍，万名职工配有专兼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共3人。
三、制度建设标准
建立健全案件受理、审批、指派制度，接待咨询（代书）制度，档案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。法律援助办事程序公开，服务规范。建立健全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，统计报表，来电、来信、来访记录，案件受理、指派记录，案卷归档记录，办案质量检查记录，法律援助资金收支记录，办案补贴发放记录，培训情况记录，法律援助志愿者名册等各项业务台账。办案卷宗于案件办结后30日内归档。需要上报的数据资料在规定时间内报送。
四、经费保障标准
在各级工会经费中逐步加大职工法律援助的预算和支出。各级财政拨付的困难职工帮扶专项资金中应明确职工法律援助费用。通过购买法律服务等方式建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，按标准及时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。
五、业务工作标准
认真履行职工法律援助职责，积极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，保障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、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，做到“有求必应、应援尽援”，并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。
六、办公设施标准
配置必要的通讯、复印、档案管理等办公设备，满足职工法律援助工作需要。
全国工会系统“六五”普法工作指导标准
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关于在工会干部和职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（2011—2015年）》（总工发〔2011〕33号）要求，现就全国工会系统“六五”普法中期督导检查，制定如下指导标准。
一、领导机构建设和运行情况
建立“六五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体制；制定“六五”普法规划；领导小组定期听取普法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解决实际问题；与本地区法制宣传教育部门建立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工会年度工作议程；“六五”普法启动及时有力，组织实施工作进展顺利。
二、基础保障建立运行情况
有充分的普法经费，专款专用；配备必要的宣传教育器材和设备；建立专（兼）职法制宣传员队伍或志愿者队伍；使用较为完备的普法教材，积极编写发放各种形式的普法资料；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工作经验和做法。
三、工会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
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》，建立工会领导班子集体学法制度。建立工会干部法律培训和考核制度并认真落实。
四、重点普法对象学法用法情况
结合农民工、青年职工实际，加强分类指导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法用法活动。针对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，组织开展劳务派遣工专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。
五、主题活动开展情况
按照全总部署，认真开展“法律六进”活动，有部署、有措施、有成效。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、工会重点工作，积极利用宣传日、宣传周、纪念日和“12•4”全国法制宣传日等开展主题宣传活动。
六、职工法律文化建设情况
积极利用传统文化、地方特色文化，以多种艺术形式为载体，打造一批符合职工需求的法制教育精品；努力拓展和开辟法制宣传教育途径和平台，建立较为固定的发展宣传教育基地、阵地；发挥互联网、手机等现代媒体优势，构筑多元化、广覆盖的职工法制宣传网络。
七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创新情况
针对职工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积极进行探索、破解并形成值得推广的先进经验。结合本地实际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推动工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新成效。
